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小特殊疾病學生管理辦法  100.08.12
壹、緣由

少數學生罹患心臟病、氣喘、癲癇等特殊疾病，可能由於未發覺，或家長隱瞞不報，或未繼續診治，或未能遵照醫囑繼續服藥，或老師不知情等，進而影響學校學習及活動，更嚴重者在校園內發病甚至「猝死」。為避免罹患特殊疾病的學生在校發病，校方希望能掌握每位學生過去病史及健康狀況，篩選出有潛在危險的個案，使護理人員能事先盡其所能的提供照護與指導，並備妥緊急因應措施，使患者能及早獲得適當的診治，減輕其傷病程度，期使學生早日回歸正統學程，順利完成學業。

貳、目的

一、校園內凡罹患先天性或特殊疾病的學生健康中心皆需列案管理，並依其個別需要提供診治建議或予以特別照護。

二、避免學生因先天性或特殊疾病由於校方不知情，而在參與不當的體能訓練或教學活動過程中發病。

三、罹患特殊疾病的學生若因故在校發病，校方能提供正確性、持續性、適時性和完整性的照護並記錄給予醫療單位參考，使其能及早獲得適當的診治，將其傷病程度減低甚或避免因急症而死亡。

四、對於能及早診治的先天性疾病，校方能運用健康檢查方法，期能早期發現潛在的疾病，適時提供正確醫療輔導，以把握治療的關鍵時期，確保學生健康成長，快樂學習的權益。

參、個案管理的原則

一、收案之前審慎評估，詳細建立個案檔案資料。

二、以人為本，兼顧身、心、社會、靈性的「全人照護」。

三、根據個案和家長的認知程度提供適當的護理指導。

四、運用相關資源，形成共同照護模式。
五、個案照護記錄務求正確性、適時性、持續性、和完整性。

六、重視個案的隱私權和檔案的機密性。

肆、個案發現的管道

一、定期健康檢查、臨時健康檢查及平時的健康觀察。

二、家長所填寫的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或曾經患過疾病的調查表。

三、學生傷病至健康中心，經由專業知識或經驗判斷，進而發現問題。

四、經由導師或其他醫療單位轉介的個案。

伍、收案和結案的基準

一、收案

(一)有重大傷病需長期追蹤診療者。

(二)有慢性疾病需預防再發或協同照護者。

(三)傳染性疾病需予監測或隔離者。

(四)有過去病史且在校曾發病需醫療照護者。

(五)先天性缺陷需長期追蹤照護者。

二、結案

(一)已病癒超過一年者。

(二)家長或個案拒絕被收案者。

(三)個案離校：如轉學、中輟、畢業。

(四)個案死亡。

陸、個案管理的步驟

一、評估學生問題

(一)家長會談收集身體特殊情況與原因，平時就診醫院、住址和電話號碼，藥物、食物過敏情況，並供給照護重點的衛教。

(二)儘可能與學童主治醫師取得聯繫，設法取得該疾病最新資料。

(三)將老師、家長或學生提供之資料加以確定。

(四)利用身體檢查與評估技巧評估學生健康狀況。

二、確立學生健康問題

三、排定問題優先順序

四、擬定護理計畫

五、確實執行護理計畫

六、評價：護理人員應持續評價個案管理的護理效果，並隨時修正護理計畫。

柒、校園常見特殊疾病的管理

一、個案確立之後建立「學童特殊疾病名冊」。

二、健康中心依學童特殊疾病名冊中篩選收案學童，各班收案名冊由提供。導師應至少每學年當面或利用電話和家長會談乙次，了解學童目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按時就醫或複查。並將會談結果填寫於學生收案紀錄表上，填妥後轉交健康中心作為健康指導持續照護及就醫診療的佐證和追蹤輔導的依據。
三、將罹患特殊疾病學生名冊會校長，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衛生組長和班級導師，並妥善保管以維護個人隱私。

四、知會相關任課老師，避免教師不了解學童病程進展，在不知情情況下施予學童不當的活動，而誘發緊急傷病的發生或不知如何給予學童適當的緊急照顧，致使傷病危害不能減至最低。

五、若特殊體質的學童在校園內有傷病突發狀況，除依「緊急傷病處理原則」給予緊急救護外，事後於收案紀錄表上詳細記載突發傷病的時間和發病的經過及緊急處理的過程。

六、國內一般民眾普遍醫學知識皆不足，往往造成特殊體質學童的家長緊張慌亂，尤其是學期中新發現的個案。學校可提供相關正確的醫學資訊，可避免家長道聽塗說或輕信偏方，延誤或中斷治療，對學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的影響。

七、特殊體質的學童有些是不能恢復永久性的疾病如幼年型糖尿病、血友病和心臟病等，學童可能一輩子需與藥物為伍或與針劑作伴、甚至有些較嚴重的疾患需長期性進出醫院接受診療，這對學生本身和家長均屬於一種壓力源，所以校方除給予心理支持和安慰外，更應積極協助尋求外力支援如社會福利單位、社區行政單位、社區衛生機關或醫療單位，給予人力物力實質的幫助，讓學生及家長較能袒然接受疾病所帶來的不適和造成生活的不便，提昇生活的品質，讓他們更有勇氣和信心繼續完成人生未完的旅程。

八、特殊體質的學童有些雖平時無異狀，但若不小心誘發疾病發作則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如蠶豆症或氣喘等，若罹患人數較多時則可規劃團體衛教的方式給予適當的衛生教育，達到自我照護的目標。

九、較具有突發緊急傷病狀況或需嚴格限制活動量或需給予特別照護的特殊體質的學童，必要時可徵求校長的同意，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介紹個案之狀況、平時照護的重點、緊急因應措施等，避免因緊急傷病或「猝死」悲劇的發生。

十、特殊體質的學童在校期間與班級老師接觸最多，且其緊急傷病發生的場所、時間皆是無法預期的，學校可利用專題演講、晨會報告或書面資料提供醫學最新資訊，充實老師的醫療知識，期能共同合作使學童能獲得最適宜的照護，促進學童身心能更健康。

捌、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護理師：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